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
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
何責任。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670）

海外監管公告

此海外監管公告是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作出。

茲載列中國東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的以下資料中文全文，僅供參
閱：

承董事會命
中國東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李干斌
聯席公司秘書

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
2026年4月7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包括王志清（董事長）、高飛（副董事長、總經理）、成國偉（董事）、孫錚（獨立非執行董
事）、陸雄文（獨立非執行董事）、羅群（獨立非執行董事）、馮詠儀（獨立非執行董事）、鄭洪峰（獨立非執行董事）及
揭小清（職工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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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15     证券简称：中国东航      公告编号：临 2026-023 

 

中中国国东东方方航航空空股股份份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关关于于回回购购股股份份事事项项前前十十名名股股东东和和前前十十名名无无限限售售条条件件  

股股东东持持股股情情况况的的公公告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 年 3 月 30 日召开

了董事会 2026 年第 3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实施股份回购注销计划的

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 年 3 月 30 日发布的《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

购股份方案的公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

规定，现将公司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即 2026年 3月 27日）

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情

况公告如下： 

一一、、 公公司司前前十十名名股股东东持持股股情情况况 

序序号号 股股东东名名称称 持持股股数数量量（（股股）） 占占总总股股本本比比例例

（（%）） 
1 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8,929,183,873 40.43 

2 HKSCC NOMINEES LIMITED 4,591,936,723 20.79 

3 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808,441,233 3.66 

4 中国航空油料集团有限公司 706,720,927 3.20 

5 DELTA AIR LINES INC 465,910,000 2.11 

6 
上海励程信息技术咨询有限公

司 
465,838,509 2.11 

7 东航金控有限责任公司 457,317,073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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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77,889,141 1.26 

9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232,919,254 1.05 

1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23,303,599 1.01 

 

二二、、 公公司司前前十十名名无无限限售售条条件件股股东东持持股股情情况况 

序序号号 股股东东名名称称 持持股股数数量量（（股股）） 占占总总股股本本比比例例

（（%）） 
1 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8,929,183,873 40.43 

2 HKSCC NOMINEES LIMITED 4,591,936,723 20.79 

3 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808,441,233 3.66 

4 中国航空油料集团有限公司 706,720,927 3.20 

5 DELTA AIR LINES INC 465,910,000 2.11 

6 
上海励程信息技术咨询有限公

司 
465,838,509 2.11 

7 东航金控有限责任公司 457,317,073 2.07 

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77,889,141 1.26 

9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232,919,254 1.05 

1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23,303,599 1.01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 4 月 7 日 
 


